人保财险福建莆田市分公司车辆维修和保养服务采购项目（标包1：莆田市四区）二次供应商征集比选公告

我公司人保财险福建莆田市分公司车辆维修和保养服务采购项目已启动，现征集优秀供应商，征集时间自2026年7月1日8时截至2026年7月3日17时30分，欢迎参与。
一、项目概况：
1、项目名称：人保财险福建莆田市分公司车辆维修和保养服务采购项目（标包1：莆田市四区:荔城区、城厢区、涵江区、秀屿区）。
2、采购内容：为我司公务用车、理赔用车、三农用车、社保用车等车辆提供维修保养服务，现公开征集供应商。本项目拟按地域分为2个采购包，每个采购包选择1家供应商（采购人有权选择任意采购包中选供应商进行维修、保养等服务），为我公司提供周期为三年的车辆定点维修保养服务。
3、本项目整体预算为43.72万元，其中标包1采购预算为35.72万元。
4、项目性质：服务
二、供应商资质要求
1.具有独立法人资格，持有有效的《营业执照》，经营范围包含汽车维修、汽车保养、汽车配件销售等相关业务。
2.供应商不得存在与采购人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存在控股、管理关系的情形。
3.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4.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5.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6.经营状况良好，且近三年内（2023年1月1日至今）无重大违法违规记录；无骗取中标、严重违约、重大维修质量事故等不良履约记录（提供书面声明函）。
7.自觉遵守采购方关于供应商管理的相关制度规定，诚实、守信、无欺诈行为。
[bookmark: _GoBack]8.根据招标人《关于启动全省车辆维修保养服务商采购项目的函》（协作任务-闽-2022-1743号）中，车辆维修保养服务商准入条件包括但不限于：市区内二类及以上修理厂，县内三类及以上修理厂。修理厂推修码项下月保费收入县级1万元以上，市区内2万元以上，赔付率低于100%，维保比低于100%的相关要求。符合条件的供应商方可入围。
9.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中标后不允许分包与转包。
三、比选文件的获取
1、比选文件获取时间：2026年7月6日8时-8日17时30分
2、项目报名：凡有意向参加人保财险福建莆田市分公司车辆维修和保养服务采购项目的供应商，请通过“人保e采”外网门户（https：//ec.picc.com/）申请注册入库，审核通过后进行项目报名。人保e采管理系统供应商注册入库详情可在登录采购门户后查阅《人保e采管理系统供应商入库操作指南》。
四、响应文件的递交
递交截止时间：2026年7月13日9时30分
五、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次招标公告在人保e采网站发布。
六、采购人信息
采购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莆田市分公司
地 址：莆田市城厢区荔城南大道198号人保大厦
项目报名联系人：小严
电话： 0594-2635500
特此公告。


